滁州市南谯区光辉路16号1号服务用房出租项目竞价公告
项目编号：czsjcq202510-075
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于2025年11月10日10时至2025年11月11日10时止（延时除外，届时正式竞价时间以竞价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）在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交易系统（网址：https://ggzy.chuzhou.gov.cn/TPBidder_CZ/memberLogin）对该项目进行公开竞价，现公告如下：
注：2025年11月10日10时至2025年11月11日10时（延时的除外）期间，此竞价入口为唯一指定入口（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交易系统），通过其他竞价平台竞价或参与竞价均视为无效操作。

一、竞价标的物：
滁州市南谯区光辉路16号1号服务用房建筑面积为5392.83平方米，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，总层数为五层，每层建筑面积相等，均为1078.566平方米。本次整体出租范围为一至五层,其中一层及二层各扣除西侧区域约450平方米，即本次出租整体建筑面积约为4492.83平方米。承租人自行勘察现场，具体以原租赁户搬离后的状态为准，具体面积以测绘报告为准。
二、重大事项披露：
1、本次竞价无保留价，一人竞价，满足成交条件，方可成交。
2、本次招租标的物以现状为准，招租人不承担任何方面维修、改造等相关费用和工作。承租方应按竞价公告约定的用途依法经营，不得从事任何违法经营活动或违反合同约定，标的物可经营餐饮、宾馆、办公等业务，其他业务需经得出租人同意，禁止经营生产、娱乐及噪音震动较大的扰民业务和对环境有污染的业务等，竞得人如不按上述要求经营使用承租房产，招租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按违约处理并没收其履约保证金。租赁期满后，承租人应当及时腾空房产，并归还招租人，承租人不得以装修费用、固定资产等理由要求认购或折价收购。
3、租赁期限：五年（在租赁期内，因城市规划调整、城市公益事业建设、征收、改造等原因，确需提前解除门面房租赁合同的，出租人有权无条件提前解除租赁合同，不负责赔偿承租人因此造成的损失。），租赁合同五年一次性签订。先付款后使用，租金每半年缴一次，租期内租金不变，在租期开始计算前30日内交纳和收取（即：先付后租），具体承租起止日期、付款日期、租金金额在《租赁合同》中约定。

4、《租赁合同》签订前向出租方缴纳履约保证金，履约保证金为50000元，合同签订前缴纳完毕；滁州市工安机动车辆技术检测有限公司指定账户(户名：滁州市工安机动车辆技术检测有限公司，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滁州分行营业部，账号：350220000013000097359 )。履约保证金用于监管水电费缴纳及赔偿固定设施的损坏等。如履约保证金不足赔偿，另行追缴。退还时间：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，在承租人无违约情形下，出租人按承租人提供的原出租人开出的履约保证金凭证原件在10个工作日内退还。

5、租赁期间，承租人有责任保护好房屋及设施，不得随意改变结构或损坏设施，如非房屋主体结构原因导致出现房屋裂缝、漏雨、漏水、雨水淹等，由承租人负责维修，维修费用由承租人承担，造成的损失与出租人无关。

6、承租人可在原有现状基础上自行装修，装修过程中不得改变出租标的物的主体结构及相关消防设施，不能破坏原始房屋状态，不得私搭乱建。改造方案须与出租人、物业管理单位对接确认方案满足安全、消防需求，内部装修改造完成须通过消防部门验收方可营业，否则出租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按违约处理并没收其履约保证金。
7、租赁期间，租赁房屋所产生的治安费、卫生费、水电费、物业费、电梯维保费、公共耗能费、有线电视费相关税费等一切费用由承租人负责缴纳。具体情况由承租人自行现场实地勘察。
8、关于标的物的一切维修（含消防、水电管道、线路仪表灯设备、门窗等设施）等相关费用和安全性工作均由承租人承担，经营的标的物外墙、招牌、装饰等必须符合房屋所在地的文明创建、市容管理、物业管理单位及出租人的要求。
 9、合同标的物租赁期内，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及城市规划、城市公益事业建设、房屋征收等原因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，出租人有权无偿收回标的物，承租人应无条件服从，本合同自行终止。
10、因国家政策、国家建设需要征用或拆除、改造合同标的物，对出租人、竞得人双方造成损失的，互不承担责任，承租人应无条件搬迁。政府因以上行为给予的补偿，除经核准属于承租人室内装修补偿的归承租人所有外，其余补偿全部归出租人所有。
11、租赁期间，由承租人负责租赁房屋内的所有安全生产事宜，如发生安全事故，与出租人无关。
备注：如因承租人违法、违规、不服从管理等原因造成的各项纠纷及法律责任由竞得人负全部责任，出租人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
三、租金起租价格、竞价保证金及加价幅度：
标的物起租价：27500元/月；保证金：6600元；加价幅度1000元或整倍数。

四、本次竞价项目由滁州市城投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代理，代理费用3000元，由承租人支付给代理机构。
五、竞价保证金交纳及处置：
a)保证金须在2025年11月10日10时前交纳完毕；保证金须从竞租人账户转入交易中心账户（如以单位名义投标，须从单位基本账户转入），保证金付款人的账户名称必须与竞租人名称一致，不接受汇票和结算卡汇入，以资金到账时间为确认保证金交纳完毕时间。

户  名：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开 户 行：中国农业银行滁州中都支行 

银行账号：123340010400044210000000966 
交纳保证金时须在交易附言中注明“滁州市南谯区光辉路16号1号服务用房出租项目”保证金。

b）如竞得人未按公告约定的时间缴纳成交价款及相关保证金，竞得人的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
c）放弃竞得资格的竞得人保证金不予退还，由交易中心直接收缴。相关竞得人将被监管部门纳入信用管理，并在交易中心网站进行不良行为披露。
六、竞租人应具备条件：
1、凡依法设立、有效存续的并具有良好商业信用、财务状况、银行资信的境内企业法人（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必须在有效期内,否则其报价无效），无不良记录，无拖欠房租或占房不退等行为的，没有无理诉求和恶意拖延搬迁的记录，均可参与。
2、竞租人应在公告期内到现场实地踏勘，认真审阅本项目竞价须知、竞价公告和标的物介绍，成交后，如因未踏勘现场、未了解项目具体情况等原因造成的各项损失，由竞得人自理。如有疑问须在公告期内向出租人提出。凡参加本项目竞租人都视同已经实地踏勘，确认了竞价须知、竞价公告中的各项条款。
七、咨询、看样的时间：
自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11月9日17时止接受咨询（节假日休息），有意者请与代理公司或者出租人联系。
八、竞价方式：
本次竞价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，在竞价活动结束前，当标的物的竞价时间只剩最后5分钟时，5分钟内如果有人出价即循环延时，延时5分钟。
九、特别提醒：
1)标的物以现状为准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出租人不承担本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。请慎重决定竞租行为，竞租人一旦作出竞租决定，即表明已完全了解，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。
2)竞租人在竞租前自行做好尽职调查，竞租人自行判断是否符合受让本项目资格。
3)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租的，由竞租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及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费用、风险和损失。

4)标的物承租登记手续由承租人自行办理，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均由承租人承担。

5）“老承租人享受优先的条件是按照财资[2012]397 号文规定，老承租人在租赁期满之日的30日前，向出租人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出租单位审核确认。”老承租人须在竞价时间五个工作日前将出租人开具的证明（证明中含老承租人姓名、身份证号）送至代理公司负责人处，否则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老承租人自行承担。

联系方式：
代理公司：滁州市城投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杨韦     电话：0550-3519590、18005501210
联系地址：滁州市龙蟠大道109号房产大厦6楼605 
出租人：滁州市工安机动车辆技术检测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罗金钰    电话：0550-3212179、17390941091
联系地址：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腰铺镇光辉路16号  
2025年10月31日
